中投·中昌国际大厦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终止清算报告
1、项目名称：中投·中昌国际大厦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2、信托计划成立日：2009年6月26日
3、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资金：人民币15000万元
4、信托计划期限：信托期限最长为24个月，信托计划项下委托人的认购种类分为A、B、C三类，分别对应于持有信托单位12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
5、信托计划资金用途：以贷款形式全部运用于借款人舟山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中昌国际大厦项目建设。
6、预计收益率：投资300万元以下的C类委托人（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年9%，投资300万元（含）的C类委托人（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年9.5%。
二、信托计划终止情况

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运行情况良好，受托人对信托计划资金的管理、运用符合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

因中昌国际大厦交房需要，借款人向我司提出书面申请，提前于2011年5月16日归还信托贷款本金，借款人同时承诺除支付截至还款日的正常贷款利息外，还将以贷款剩余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贷款利率计算10天的贷款利息所对应的金额补偿信托计划。依据信托文件规定并经相关受益人书面确认，中投•中昌国际大厦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2011年5月16日提前终止。
三、信托计划收支情况
（一）信托计划收入总计为25,149,657.13元

1、贷款利息收入25,087,808.23元（已含现金补偿金额）

2、存款利息收入61,848.90元

（二）信托计划费用总计为5,297,561.24元
1、营业税金及附加
1,404,917.26元


2、保管费150,000.00元

3、律师费30,000.00元


4、印刷费4,000.00
元


5、印花税7,500.00
元


6、手续费2,605.16
元

7、评估费30,000.00元


8、监管费450,000.00元
  9、信托报酬3,218,538.82元
（三）累计分配信托利益17,890,130.14元

（四）本次分配信托利益 1,961,965.75元。

四、信托利益分配方案

1、信托本金返还、信托净收益分配

详见《信托计划信托利益分配报告》。

2、清算费用
根据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信托计划终止日前信托财产专户未结利息以及信托终止日至信托财产返还日期间信托财产专户产生的银行利息，作为清算费用，不归入受托人应向受益人返还的信托财产之列。
五、自信托计划清算报告寄送日起三十日内受益人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信托计划清算报告所列的有关事项解除责任。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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